
補助機關：臺南市政府 單位：新臺幣元

編號 核定日期 區 核定金額

1 110/07/30 劉○桂 新化區 29,500

2 110/8/12 新市區 41,500

3 110/8/12 新市區 29,300

4 110/8/25 新營區 11,235

5 110/8/25 東區 7,700

6 110/8/16 南區 33,300

總計 152,535

核定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(捐)助支用情形一覽表
110年度第三季(110年7月1日起至110年9月30日止)

製表日期:110年10月15日

受補(捐)助對象 補(捐)助事項或用途   補(捐)助機關

 臺南市政府110年推動客
語深根服務補助計畫-客家
諺語說讀與書法研習班 

客家事務委員會 
(文教推廣科)

謝○麟
臺南市政府110年推動客語
深根服務補助計畫-新市認

證衝刺班

客家事務委員會 
(文教推廣科)

謝○麟
臺南市政府110年推動客語
深根服務補助計畫-歡喜來

唱客家歌

客家事務委員會 
(文教推廣科)

劉○珠
臺南市政府110年推動客語
深根服務補助計畫-好客講

堂

客家事務委員會 
(文教推廣科)

蔡○榕

臺南市政府110年推動客語
深根服務補助計畫-大人細
子共下來上客-保母、親子

共學

客家事務委員會 
(文教推廣科)

林○郎

臺南市政府110年推動客語
深根服務補助計畫-客家文
化與油畫藝術－創意鉛筆

素描.油畫

客家事務委員會 
(文教推廣科)


	附表

